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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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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前海項目進展 

訂立土地整備框架協議 
 

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深圳市深國際西部物流有限公司（「西部物流」）與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

源委員會（「深圳市規土委」）及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

局（「前海管理局」）於近日已就本集團前海項目簽訂土地整備框架協議

（「框架協議」）。  
 
就本集團於前海所擁有的五宗土地面積合共約 38 萬平方米的整備工作，

本集團與深圳市政府相關部門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協調溝通，現各方同意綜

合採用土地置換、價值補償及利益共享等方式進行上述土地的整備工作並

簽訂框架協議。  
 
根據框架協議，深圳市規土委及前海管理局同意在前海深港合作區 19 單

元 6 街坊中安排約 3.88 萬平方米用地，作為本集團先期啟動項目用地

（「先期啟動項目」）。先期啟動項目用地位於本集團目前所擁有的前

海五宗土地之一的 T102-0069 宗地內，該宗地由原單一的物流倉儲用地

變更為以產業辦公為主、配套高端商業和居住功能的綜合性用地，土地

價值預計大幅提升。先期啟動項目計容面積約 10 萬平方米，包含地下商

業用途和其它停車場等地下空間在內的總建築面積將達到約 16 萬平方

米。先期啟動項目已獲前海管理局列為前海自貿新城建設重要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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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日前已啟動開工建設前期準備，預計於二零一五年年底動工。本集

團亦同意按前海規劃把持有的前海片區地塊中涉及市政用地的相關土地分

階段移交前海管理局。  
 
根據框架協議，各方同意就本集團於前海所持的其他土地權屬變更及移交

等具體事宜，按框架協議各方定立的原則，綜合採用土地置換、價值補償

及利益共享等方式在未來於三方簽署相關的《整備協議書》時予以明確。  
 
近年來，本集團根據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發展規劃的理念，進行了

大量的調研，探索出在前海發展產業融合的概念及定位，獲得深圳市政府

的認同。本集團將致力將前海先期啟動項目打造為前海現代服務業產業創

新發展的示範。訂立框架協議標誌著本集團的前海項目取得重大突破，並

將可加快落實先期啟動項目－「深國際前海智慧港」的建設工作。  
 
若前海項目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的交易，本公

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擬進行的相關交易另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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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高雷先生、李景奇先生、鍾珊群先生、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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